
中共南京工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南工委干〔2022〕26号 

 

关于刘国新、徐源两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 

各基层党委（党工委、党总支）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 

刘国新同志任纪委监督检查处处长（副处长级）； 

徐  源同志任纪委审查调查处处长（副处长级）。 

免去刘国新同志纪委审查调查处处长（副处长级）职务； 

免去徐  源同志纪委监督检查处处长（副处长级）职务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南京工业大学委员会 

2022 年 1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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